[bookmark: _GoBack]行政院辦理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消費者保護業務監督考核作業要點第五點、第六點、第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考核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前次考核建議事項之處理成效。
(二)消費者保護方案（含重大消費事項）之執行成效。
（三）指標性業務之執行成效：
1、中央主管機關：本院指示或決定事項。
2、地方主管機關：
(1)消費者保護行政機制之建置及處理情形(例如預算狀況、人力配置及消費者服務中心執行情形等)。
(2)消費爭議申訴及調解案件之處理情形(含第一次、第二次申訴處理情形及線上申訴預警系統之處理及填報狀況)。
(3)其他消費者保護官辦理消費者保護業務之執行成效。
(四)自行選定落實消費者保護特殊事項之執行成效。
（五）考核年度發生重大消費事件之處理及應變措施。
	五、考核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消費者保護方案之執行成效。
(二)指標性業務之執行成效：
1、中央主管機關：
(1)本院指示或決定事項。
(2)重大消費事項。
2、地方主管機關：
(1)消費者保護行政機制之建置及處理情形(例如預算狀況、人力配置及消費者服務中心執行情形等)。
(2)消費爭議申訴及調解案件之處理情形(含第一次、第二次申訴處理情形及線上申訴預警系統之處理及填報狀況)。
(3)其他消費者保護官辦理消費者保護業務之執行成效。
(三)自行選定落實消費者保護特殊事項之執行成效。
(四)前次考核建議事項之處理成效。
	一、依據本院消費者保護會第四十三次會議決議考核項目修正如下：
（一）現行第一款移列為第二款，並將「重大消費事項」併入「消費者保護方案之執行成效」：因消費者保護方案已包含「落實重大消費爭議案件之即時處理機制」、「研修(訂)重大消費事故損害賠償機制」、「協調及補助優良消費者保護團體對重大消費事故提起團體訴訟」等，故將原「重大消費事項」併入「消費者保護方案之執行成效」。
（二）新增第五款「考核年度發生重大消費事件之處理及應變措施」項目：因考核年度發生之重大消費事件，雖非受考範圍，惟既係重大事件，自影響消費者權益甚重，本院自當進行了解，考核委員亦定能提供建議意見供主管機關參考，爰將現行第十點移列至本點第五款規範，並為文字修正。
二、調整考核項目順序，將現行第四款移列為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款次遞移為第三款及第四款。


	六、考核結果評分標準如下：
(一)前點第一款至第四款考核項目及內容，各款評分總和最高為一百分。
(二)前點第五款考核項目及內容，得於前款評分總和之外加減七分。
考核結果評分達六十分以上者，分列等第為：
(一)特優：九十分以上。
(二)優等：八十分至八十九分。
(三)良等：七十分至七十九分。
(四)普等：六十分至六十九分。
考核結果評分為五十九分以下者，為未達列等標準，不予列等。
	六、考核結果分數達六十分以上者，分列等第為：
(一)特優：九十五分以上。
(二)優等：九十分至九十四分。
(三)良等：八十分至八十九分。
(四)普等：六十分至七十九分。
考核結果分數為五十九分以下者，為未達列等標準，不予列等。
	一、考量考核年度並非所有受考主管機關均會發生重大消費事件，再者重大消費事件發生後，主管機關之危機處理與應變尤其重要，若處理不當，更可能嚴重影響消費者權益，爰增列第一項規定，依本院消費者保護會第四十三次會議決議，將考核項目「考核年度發生重大消費事件之處理及應變措施」列為總分之外之加減分項目。
二、現行第一項及第二項移列為第二項及第三項，並依據本院消費者保護會第四十三次會議決議，調整第二項所定考核結果各等第之分數級距，每一級距皆為十分，以符合一般統計慣例。

	十、（刪除）
	十、考核年度如發生重大消費事件，本院得請受考核機關於實地考核時提報辦理情形，或請該受考核機關於次一年度辦理複核作業。
	一、本點刪除。
二、考核年度發生重大消費事件之考核已增列於第五點第五款規範，爰刪除本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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